
1 

证券代码：60359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伯特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6 

 

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参股公司控制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战略，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整体盈利

水平，公司在收购下属子公司威海伯特利萨克迪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

（以下称“威海伯特利”）少数股东 SAKTHI AUTOMOTIVE GROUP USA.INC

（以下称“美国萨克迪”）持有的威海伯特利全部 49%股权的同时，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o8344fa2f1a715fd8828e82cfd4feb6d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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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。 

 

二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标的系美国萨克迪持有的威海萨伯全部 51%股权。该股权不

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也不

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。  

（二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83059043179P 

名称 威海萨伯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中外合资) 

法定代表人 Yeap Xin Rhu 

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

住所 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市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西疏港路南(乳山科技创

业中心)  

营业期限 2012-12-25 至 2042-12-24 

经营范围 从事汽车零部件以及转向节检具、模具的销售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股东情况 公司持股 49%，美国萨克迪持股 51% 

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18.37 

负债总额 0.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净资产 318.36 

营业收入 16.80 

营业利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.49  

净利润 20.50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.45 

上 述 财 务 数 据 经 容 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（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） 容 诚 审 字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d886179f9b638601661f96c83f867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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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21]230Z0412 号审计报告审计确认。 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、人员安置等情况。 

 

三、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收购的定价将在参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威海萨伯的

上述审计结果基础上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。本次收购的交易作价预计不高于

387,100 美元净额。 

 

四、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

但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规定，“持有上市公

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”系上市公司关联

法人。因威海伯特利系公司的重要控股子公司，交易对方美国萨克迪持有威海伯

特利 49%股权。公司根据前述指引要求，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认定美国萨克

迪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因此，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五、本次收购的交易协议签署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关于威海萨伯汽车安

全系统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》。该等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 

（一）  股权购买和出售 

(a) 卖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买方出售、让渡并转让，且买方

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从卖方处购买、接受并取得全部股权，

包括但不限于卖方对股权享有的全部权利、所有权和权益（下称“股权转

让”）。 

(b) 交割时，本次股权转让包括（除其他事项外）转让与股权相关的所有投票

权和经济权利等股东权利，以及截至交割日累积的与股权相对应的目标公

司的任何未分配的股息和留存收益。 

（二）    购买价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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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卖方根据本协议将股权转让给买方的对价，买方应就购买股权向卖方支付总

计为 387,100 美元净额的购买价款（下称“购买价款”）。购买价款应由买方于

交割日以电汇即时可用美元资金的方式向管理人指定账户支付。自买方向管理人

指定账户支付购买价款之日起，视为卖方已收到股权转让项下的全部购买价款，

卖方不得因此向买方追究任何责任。 

 

（三） 买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

在签署日后的三十（30）个工作日内或者在经双方一致同意的任何其他日期，

买方应尽最大的努力采取或促使他人采取所有行动，执行或促使他人执行所有

必要的、适当的或可取的事宜，获得买方股东大会的决议，批准根据本协议卖

方与买方间的股权转让和其他相关事项。 

 

（四）   购买价款的支付 

在交割时，买方应通过电汇的方式向卖方书面指定的一个或多个银行账户（该等

指定应由卖方在交割日前至少五（5）个工作日做出）即时支付一笔或多笔其总

额等同于购买价款的即时可用的美元现汇。 

（五）   赔偿 

由于（i）任何一方（“违约方”）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不真实或不准

确，（ii）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中包含的任何承诺或约定，包括但不限于第 5 条项

下的承诺或约定，或（iii）与第（5.4）条项下中国税务备案和税款支付有关的任

何责任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，使得另一方、另一方的关联公司，及其各自的股

东、成员、经理、高级职员、董事、受托人、律师、雇员和代表（合称为“守约

方受赔偿人”）中的任何一方遭受的任何和一切损失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受赔偿

人进行赔偿，为其辩护并使其免受损害。 

（六）    违反付款义务的责任 

如果买方未能在营业执照颁发日后的二十（20）个工作日内，或批准令签发后的

二十（20）个工作日内（以较晚者为准）支付购买价款，则卖方有权：（i）要求

兑现履约保函；并且（ii）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，以获得并确保买方支付剩余

的购买价款。 

（七）   生效 

本协议应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后成立，并于买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股权转

让的议案之后生效。 

 

六、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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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萨伯系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本次收购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将导致

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

对公司的正常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 

 

七、 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

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参股公司控制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

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前认可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威海萨伯系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本次收购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将导致

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

对公司的正常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我们同意收购美国萨克迪所持威海萨伯少数股权。 

公司审计委员会发表意见如下：  

威海萨伯系公司的参股公司，本次收购后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将导致

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，不会

对公司的正常经营、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我们同意收购美国萨克迪所持威海萨伯少数股权。 

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  事   会   

2021 年 4 月 9 日 


